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大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文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蔡孝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55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63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簡大為、黃文成部分均撤銷。

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即蔡孝祥部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簡大為與周志華因前為國中同學而相互認

識，簡奕安、周宗霖則分別為2人之子，因被告簡大為不滿

簡奕安、周宗霖交友情況，乃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判，

並為此聚集被告黃文成與蔡孝祥，於民國111年10月9日21時

55分許，在高雄市○○區○○路○段000號港都練歌坊小吃

部（下稱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對方前來；另方面周志

華邀集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到場，周宗霖則邀集施龍昇共乘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到場。周志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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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霖、周伯融、孫璿傑（前述4人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

及被告簡大為、黃文成竟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

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由被

告簡大為攜帶水果刀1把插放於長褲、周志華準備裝有重物

之袋子、周宗霖則攜帶開山刀1把並先藏放在上開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嗣雙方人馬一言不合即發生鬥毆，

被告簡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孫璿傑，周宗霖、孫璿傑則反

毆被告簡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小客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給其而持有，被告簡大為即

向周宗霖爭搶該開山刀1把，混亂中遭砍傷肚子及右腳，周

伯融趁隙拿下該開山刀1把而持有，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

袋子毆打被告簡大為並將其扳倒在地，周志華再持裝有重物

之袋子追打被告蔡孝祥，另被告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揮向

孫璿傑，孫璿傑即與被告黃文成開始互毆，周柏融見狀，持

開山刀1把揮舞作勢要攻擊被告黃文成，惟遭周宗霖阻擋並

拿走該把開山刀，周志華毆打被告蔡孝祥後，即返回趁機將

被告黃文成扳倒，孫璿傑即拿取路邊機車上之安全帽與周志

華手持裝有重物之袋子，一同毆打被告黃文成，另周宗霖將

自周伯融處取回之開山刀放置左手後，右手拾起地上竹竿並

以竹竿毆打被告黃文成，亦即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

璿傑及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乃以前述方式下手實施強暴；另

被告蔡孝祥及施龍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力憲章（經

原審判處無罪確定）則為充場面助長聲勢之目的，基於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全程在旁助

勢（上述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因認被告簡大為，乃係涉

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

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

（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及下手實施罪，

註：此係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為準）；另被告黃文

成，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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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暴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

罪）；至被告蔡孝祥，則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

同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

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

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被告蔡孝祥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所

謂「在場助勢」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

暴，而僅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

因而助長聲勢之人而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

在場人間彼此之互動各別判斷。惟該罪既屬妨害秩序罪態樣

之一，則行為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

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首應指明。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

助勢罪嫌，係以被告蔡孝祥之供述，及周志華、周宗霖、周

伯融、孫璿傑、施龍昇、力憲章、簡大為、黃文成之證述，

暨監視錄影檔案1份及擷圖數張、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1份、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

件，資為論據。

　㈢訊據被告蔡孝祥堅決否認有何（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

而在場助勢犯行，辯稱：當天我本與簡大為、黃文成在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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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部隔壁的卡拉OK店（下稱丁卡拉OK）喝了好幾個小時的

酒，之後簡大為固然離開店內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待對

方前來談判，但簡大為並未向我解釋原因，且我一度試圖勸

回簡大為無效後也就自己回到丁卡拉OK待著，所以我並不知

道簡大為、黃文成與對方確切的衝突內容。而我之所以會於

對方抵達丙小吃部「前方」後上前關心，主要顧慮簡大為、

黃文成先前都已經喝了不少酒，但卻站在車道上與對方談

判，我才會趨近告以「車多，進來點」，目的只是想提醒談

判雙方靠邊點以免遭來車碰撞，沒想到雙方竟驟起肢體衝

突，我當下第一反應是要勸架，不料卻遭受對方的人追打，

我沒有任何犯罪的意思等語。

　㈣經查：

　1.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甲車，周宗霖、施龍

昇共乘乙車（下合稱周志華一行人），應簡大為關於談判其

子簡奕安與周宗霖間狀況之邀約，約於111年10月9日22時15

分許（註：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顯示之時間「慢」11分鐘，

所以事件之確切時間應比所顯示時間「快」11分鐘，下同，

公訴意旨及原審誤均認載為同日21時55分許，俱應予更

正），先後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肢體衝突驟起，

即：簡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等人，周宗霖、周伯融、周志華

反毆簡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乙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

伊持有，簡大為即向周宗霖爭搶該把開山刀，因而於混亂中

遭砍傷肚子及右腳，周伯融再趁隙奪下該把開山刀並朝簡大

為方向揮舞。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袋子毆打簡大為，並於

將簡大為扳倒在地後，再持該裝有重物之袋子追打被告蔡孝

祥。另一方面，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1支揮向孫璿傑，孫

璿傑見狀即與黃文成爭搶該竹竿，並持竹竿互毆，在旁之周

伯融則持上述開山刀朝黃文成揮舞作勢，惟旋遭周宗霖阻擋

並取走該把開山刀。周志華追打被告蔡孝祥後，再返回丙小

吃部前將黃文成扳倒在地，而後孫璿傑即拿取路旁機車上之

安全帽1頂、周志華則手持上述裝有重物之袋子1只、周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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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趁機拾起地上之竹竿1支，3人乃分別持上述物品聯手毆打

黃文成各節，除據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

昇、力憲章、簡大為、黃文成分別陳明在卷外，復經原審勘

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審認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暨擷圖可憑

（原審訴字卷第82至87、97至145頁），此部分固堪認定。

　2.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於111年10月9日晚間乃原相約

在丙小吃部旁之丁卡拉OK喝酒，嗣因簡大為在3人持續飲酒

近3小後，致電邀約周宗霖談判其子簡奕安工作之事獲對方

應允，簡大為乃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周宗霖前來乙

節，經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周宗霖於警詢中證述

明確，且互核要無齟齬，是此部分亦堪認定。惟於周志華一

行人分乘甲、乙車抵達丙小吃部「前方」之稍前數分鐘，固

已有人刻意在丙小吃部「前方」持續等候其等前來，然斯時

等候在丙小吃部「前方」者乃僅有簡大為、黃文成2人，而

實「不含」被告蔡孝祥其人，亦經原審勘驗審認無訛（原審

訴字卷第82頁、第97頁所附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參照），則本

案是否確有公訴意旨「簡大為邀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

判，並『為此聚集』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之情，已非

無疑？檢察官遽認簡大為、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乃有聚集三

人以上之舉，原核與本案客觀卷證之所示，不相契合；檢察

官復謂被告蔡孝祥既（曾）於簡大為、黃文成施強暴「前」

之談判口角過程中「在場」，即屬對簡大為、黃文成「嗣

後」所為施暴舉措提供「心理助益」，自應繩以聚眾施強暴

脅迫而在場助勢罪責云云，因談判口角當下，刑法第150條

所明定「施強暴脅迫」此一「客觀處罰條件」既尚未成就

（或「客觀構成要件」既尚未該當），則檢察官此部分所

述，乃屬混淆前後時序之張冠李戴，自均無足憑採。

　3.周志華一行人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即驟起肢體衝突，

固如前述。惟於驟起肢體衝突之前，周志華一行人乃曾先與

在甲車車頭一帶處與簡大為談判約3分多鐘，該段期間雙方

尚無具體施暴行止，亦乏任何脅迫舉措，而被告蔡孝祥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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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段期間中，始（自丁卡拉OK）慢慢走往談判地點，並有將

手刻意擺在身後之舉，嗣則站在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

道分隔線邊，而以自己身驅儘量阻隔談判雙方過度侵入快車

道；另方面，本案肢體衝突恰爆發於「手持（裝有重物）袋

子之周志華，自甲車車頭處一度步向乙車後再予折返甲車車

頭處」之際；及於肢體衝突爆發之第一時間，被告蔡孝祥乃

係抓住周志華手後退以離開衝突中心，惟遭周志華推開；暨

周志華推開被告蔡孝祥後，乃先針對簡大為進行攻擊，而被

告蔡孝祥遭周志華推開後，原係繼續往後退離衝突中心（即

朝丁卡拉OK緩步而行），惟因周志華於扳倒簡大為後（猶手

持裝有重物袋子）改追趕且撲向被告蔡孝祥，並進以所持袋

子揮打被告蔡孝祥頭部，被告蔡孝祥不得不快跑躲進遠方巷

子內，然周志華見狀猶自後持續追打之，嗣周志華獨自先行

折返衝突中心處，被告蔡孝祥則直到周志華一行人復分乘

甲、乙車離去後，方捂著頭部步出遠方巷口慢慢走回丁卡拉

OK「前方」，並拾起其先前掉落在地之眼鏡各節，同經原審

勘驗屬實（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85、87頁、第97至105

頁、第125至129頁、第131至133頁、第145頁所附之勘驗筆

錄暨擷圖參照），而併堪認定。足見被告蔡孝祥不僅全程要

無積極施加強暴脅迫之作為，復難認有何給予在場之人精神

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等舉措；況由被告蔡孝祥於自

丁卡拉OK走往談判地點過程中，不僅放慢腳步，並刻意將手

擺在身後俾彰顯自身絕無動手意圖以觀，反足徵其就避免自

身走近之舉遭人誤判致爆發肢體衝突，實乃多所用心；暨被

告蔡孝祥確實止步於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道分隔線

邊，即不再上前，迄至肢體衝突驟起，方伸手將其認為將原

屬談判口角「升級」為肢體衝突關鍵且顯非空手之周志華，

一併帶離衝突中心。則被告蔡孝祥首揭關於其走向談判地

點，是想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料肢體

衝突驟起，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

中心，期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全然無稽，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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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祥究否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顯屬有

疑。

　4.本院復審酌，於親見肢體衝突之際（含由原先之談判口角升

級為肢體衝突），以最快速度隻身遠離衝突中心且離越遠越

好，固最能「明哲報身」，然苟願居中勸架期以降低衝突危

害，甚或緩解衝突，既未增加法益遭（進一步）侵害之危

險，本為法不禁；又攔阻衝突人群中自己所認（熟）識之下

手實施強暴者，而將之逕予帶離衝突中心，縱咸認係屬最佳

之勸架手法，惟肢體衝突一旦發生恐場面立即混亂，身處其

中或周遭人等，未必具備清晰明辨（或研判）事態發展走向

之能力與餘裕，更遑論隨心所欲？況有效緩解衝突或降低衝

突危害之方式，原不限於將己所認識之下手施暴者逕予帶離

衝突中心一端，將肢體衝突起因之關鍵人物，或顯然身持攻

擊性物品之非徒手人員，甚且僅是隨手將周遭之人，於第一

時間併予帶離衝突中心，應均同為常人所普遍認可之方式。

尤於肢體衝突驟起之際，不但恐場面混亂，實僅有短短數秒

時間可供反應（應變），若以行為人「並非」隻身遠離衝突

中心，抑或其所併予帶離衝突中心之人尚非其所認識者，反

係恰與其所認識者互為對立之該方，即對行為人繩以聚眾施

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甚且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等罪

責，均實屬過苛至灼。是故檢察官徒另以被告蔡孝祥直到遭

周志華追打始徹底遠離現場（指躲進遠方巷子內而不再為現

場監視器所攝錄及之），且於肢體衝突爆發之初，確曾出手

抓周志華而彼此有所肢體接觸（指被告蔡孝祥抓住周志華手

後退以離開衝突中心之部分）二節，即逕謂被告蔡孝祥乃

（至少）有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之該當，同顯

不足採。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事證，既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

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有罪

心證，且卷內其他積極事證，不僅無以證明被告蔡孝祥有檢

察官所指之此部分犯行，反堪信被告蔡孝祥關於其走向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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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是想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到路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

料肢體衝突驟起，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

離衝突中心，期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無稽，即

被告蔡孝祥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揆諸首

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諭知。

　㈥原審就此部分，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

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罪，而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

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所為被告蔡孝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即主文第3項所示）。

四、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妨害秩序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公眾安寧秩序，

然妨害公眾安寧秩序此一法益遭侵害關鍵，從非單純之群眾

聚合，更非彼此間欠缺聯繫、僅偶然恰好現身同一時、地

（空）數人，毋寧應係「暴力群體」之「存續」，即繼續

「參與且順應」業有暴力展示之群體並乏離去、勸阻之舉，

因足以支持該暴力群體之存續，始有處罰之必要。是以由法

益保護角度以觀，「暴力群體」之直接施予強暴、脅迫對象

（下稱「遭直接施暴對象」），無論乃係三人以上，又或僅

為區區一、兩人，及因見聞該「暴力群體」所對外傳遞之群

眾公開暴力，而為此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其餘人等，

既自始至終顯乏「參與且順應」該暴力群體之舉止及想法，

即要無與該暴力群體之參與（且順應）者，共同成立刑法第

150條妨害秩序罪之餘地。否則不啻「遭直接施暴對象」當

下任何稍加反擊（抗）之舉措，甚至因見聞群眾公開暴力而

心生畏懼，遂先下手為強之人（諸如大力擊敲近身硬物，而

期藉此嚇阻「暴力群體」逼近），雖俱無化身為「暴力群

體」一員而從中利用其勢之意，卻都可能逕遭繩以聚眾施強

暴脅迫而下手實施之罪責（有期徒刑6月以上），斷不符事

理之平，且已顯違「適當性原則」即「恣意刑罰之禁止」、

「必要性原則」即「刑罰謙抑」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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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另方面，從原審認定被告簡大為、黃文成所犯刑法第150條

之妨害秩序罪，乃多數人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之犯罪，屬於

「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以觀。徵諸肢體衝突當下，互

為敵對之兩方陣營，固（各）兼具縱己方所為動盪社會安寧

秩序亦不足惜之意，甚或具備妨害秩序之直接故意。惟主要

之意念，毋寧在於以暴力壓制敵方，或至少得與敵方相抗

衡，斷不能是毫無還手餘地而任由敵方恣意宰制。簡言之，

雙方之目標乃為擊倒（或抗衡）敵方而恰成尖銳對立之態

勢，自無「同一目標」之可言，則互為敵對雙方之人數，暨

又是否符合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聚集三人以上」等要件，

即應各自計算、審認，始屬的論至灼。

　㈢職是，原審就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認與敵對方之周志

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施龍昇合計既達7人，即已

該當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聚集三人以上」要件，是故被

告簡大為乃成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罪，及其連

同被告黃文成復與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均成

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之共同正犯，自俱

有未合。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稱：刑法第150條之妨害

秩序罪，在性質上乃屬「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類型，

則同具犯意聯絡之人至少需有3人，始符該條第1項所定「聚

集三人以上」要件；而被告簡大為、黃文成與周志華一行人

於本案中乃互為敵我分明之衝突雙方，雙方間實乏犯意聯絡

之可言。職是，被告簡大為、黃文成究否符合「聚集三人以

上」要件，應僅就己方計之，尚不得按原審所述，竟不分敵

我陣營而將周志華一行人共同列入計算等語，即俱屬有理

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之部分，均

予撤銷（即主文第1項）。

　㈣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分別被訴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

首謀及下手實施罪、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

罪，其中法文所定「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審認，應僅就己

方（同方）計之，非得按原審所述，不分敵我陣營合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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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另剔除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共同意思之蔡孝祥

後，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之己方（同方）陣營，應僅餘其2

人，且公訴意旨所舉事證，（亦）無足認被告簡大為、黃文

成有何「聚集三人以上」之舉，均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則

同依首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之

諭知（即主文第2項）。

五、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業經原審判處罪

刑確定；另力憲章則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均不再論列，

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友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麒提起上訴，檢察官楊

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簡大為、黃文成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

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蔡孝祥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如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之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

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

本）。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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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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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大為




            黃文成






            蔡孝祥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5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6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簡大為、黃文成部分均撤銷。
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即蔡孝祥部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簡大為與周志華因前為國中同學而相互認識，簡奕安、周宗霖則分別為2人之子，因被告簡大為不滿簡奕安、周宗霖交友情況，乃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判，並為此聚集被告黃文成與蔡孝祥，於民國111年10月9日21時55分許，在高雄市○○區○○路○段000號港都練歌坊小吃部（下稱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對方前來；另方面周志華邀集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到場，周宗霖則邀集施龍昇共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到場。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前述4人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及被告簡大為、黃文成竟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由被告簡大為攜帶水果刀1把插放於長褲、周志華準備裝有重物之袋子、周宗霖則攜帶開山刀1把並先藏放在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嗣雙方人馬一言不合即發生鬥毆，被告簡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孫璿傑，周宗霖、孫璿傑則反毆被告簡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給其而持有，被告簡大為即向周宗霖爭搶該開山刀1把，混亂中遭砍傷肚子及右腳，周伯融趁隙拿下該開山刀1把而持有，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袋子毆打被告簡大為並將其扳倒在地，周志華再持裝有重物之袋子追打被告蔡孝祥，另被告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揮向孫璿傑，孫璿傑即與被告黃文成開始互毆，周柏融見狀，持開山刀1把揮舞作勢要攻擊被告黃文成，惟遭周宗霖阻擋並拿走該把開山刀，周志華毆打被告蔡孝祥後，即返回趁機將被告黃文成扳倒，孫璿傑即拿取路邊機車上之安全帽與周志華手持裝有重物之袋子，一同毆打被告黃文成，另周宗霖將自周伯融處取回之開山刀放置左手後，右手拾起地上竹竿並以竹竿毆打被告黃文成，亦即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及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乃以前述方式下手實施強暴；另被告蔡孝祥及施龍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力憲章（經原審判處無罪確定）則為充場面助長聲勢之目的，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全程在旁助勢（上述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因認被告簡大為，乃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及下手實施罪，註：此係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為準）；另被告黃文成，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至被告蔡孝祥，則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被告蔡孝祥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所謂「在場助勢」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暴，而僅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因而助長聲勢之人而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在場人間彼此之互動各別判斷。惟該罪既屬妨害秩序罪態樣之一，則行為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首應指明。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嫌，係以被告蔡孝祥之供述，及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力憲章、簡大為、黃文成之證述，暨監視錄影檔案1份及擷圖數張、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1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件，資為論據。
　㈢訊據被告蔡孝祥堅決否認有何（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犯行，辯稱：當天我本與簡大為、黃文成在丙小吃部隔壁的卡拉OK店（下稱丁卡拉OK）喝了好幾個小時的酒，之後簡大為固然離開店內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待對方前來談判，但簡大為並未向我解釋原因，且我一度試圖勸回簡大為無效後也就自己回到丁卡拉OK待著，所以我並不知道簡大為、黃文成與對方確切的衝突內容。而我之所以會於對方抵達丙小吃部「前方」後上前關心，主要顧慮簡大為、黃文成先前都已經喝了不少酒，但卻站在車道上與對方談判，我才會趨近告以「車多，進來點」，目的只是想提醒談判雙方靠邊點以免遭來車碰撞，沒想到雙方竟驟起肢體衝突，我當下第一反應是要勸架，不料卻遭受對方的人追打，我沒有任何犯罪的意思等語。
　㈣經查：
　1.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甲車，周宗霖、施龍昇共乘乙車（下合稱周志華一行人），應簡大為關於談判其子簡奕安與周宗霖間狀況之邀約，約於111年10月9日22時15分許（註：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顯示之時間「慢」11分鐘，所以事件之確切時間應比所顯示時間「快」11分鐘，下同，公訴意旨及原審誤均認載為同日21時55分許，俱應予更正），先後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肢體衝突驟起，即：簡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等人，周宗霖、周伯融、周志華反毆簡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乙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伊持有，簡大為即向周宗霖爭搶該把開山刀，因而於混亂中遭砍傷肚子及右腳，周伯融再趁隙奪下該把開山刀並朝簡大為方向揮舞。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袋子毆打簡大為，並於將簡大為扳倒在地後，再持該裝有重物之袋子追打被告蔡孝祥。另一方面，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1支揮向孫璿傑，孫璿傑見狀即與黃文成爭搶該竹竿，並持竹竿互毆，在旁之周伯融則持上述開山刀朝黃文成揮舞作勢，惟旋遭周宗霖阻擋並取走該把開山刀。周志華追打被告蔡孝祥後，再返回丙小吃部前將黃文成扳倒在地，而後孫璿傑即拿取路旁機車上之安全帽1頂、周志華則手持上述裝有重物之袋子1只、周宗霖亦趁機拾起地上之竹竿1支，3人乃分別持上述物品聯手毆打黃文成各節，除據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力憲章、簡大為、黃文成分別陳明在卷外，復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審認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暨擷圖可憑（原審訴字卷第82至87、97至145頁），此部分固堪認定。
　2.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於111年10月9日晚間乃原相約在丙小吃部旁之丁卡拉OK喝酒，嗣因簡大為在3人持續飲酒近3小後，致電邀約周宗霖談判其子簡奕安工作之事獲對方應允，簡大為乃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周宗霖前來乙節，經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周宗霖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互核要無齟齬，是此部分亦堪認定。惟於周志華一行人分乘甲、乙車抵達丙小吃部「前方」之稍前數分鐘，固已有人刻意在丙小吃部「前方」持續等候其等前來，然斯時等候在丙小吃部「前方」者乃僅有簡大為、黃文成2人，而實「不含」被告蔡孝祥其人，亦經原審勘驗審認無訛（原審訴字卷第82頁、第97頁所附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參照），則本案是否確有公訴意旨「簡大為邀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判，並『為此聚集』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之情，已非無疑？檢察官遽認簡大為、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乃有聚集三人以上之舉，原核與本案客觀卷證之所示，不相契合；檢察官復謂被告蔡孝祥既（曾）於簡大為、黃文成施強暴「前」之談判口角過程中「在場」，即屬對簡大為、黃文成「嗣後」所為施暴舉措提供「心理助益」，自應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責云云，因談判口角當下，刑法第150條所明定「施強暴脅迫」此一「客觀處罰條件」既尚未成就（或「客觀構成要件」既尚未該當），則檢察官此部分所述，乃屬混淆前後時序之張冠李戴，自均無足憑採。
　3.周志華一行人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即驟起肢體衝突，固如前述。惟於驟起肢體衝突之前，周志華一行人乃曾先與在甲車車頭一帶處與簡大為談判約3分多鐘，該段期間雙方尚無具體施暴行止，亦乏任何脅迫舉措，而被告蔡孝祥乃於該段期間中，始（自丁卡拉OK）慢慢走往談判地點，並有將手刻意擺在身後之舉，嗣則站在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道分隔線邊，而以自己身驅儘量阻隔談判雙方過度侵入快車道；另方面，本案肢體衝突恰爆發於「手持（裝有重物）袋子之周志華，自甲車車頭處一度步向乙車後再予折返甲車車頭處」之際；及於肢體衝突爆發之第一時間，被告蔡孝祥乃係抓住周志華手後退以離開衝突中心，惟遭周志華推開；暨周志華推開被告蔡孝祥後，乃先針對簡大為進行攻擊，而被告蔡孝祥遭周志華推開後，原係繼續往後退離衝突中心（即朝丁卡拉OK緩步而行），惟因周志華於扳倒簡大為後（猶手持裝有重物袋子）改追趕且撲向被告蔡孝祥，並進以所持袋子揮打被告蔡孝祥頭部，被告蔡孝祥不得不快跑躲進遠方巷子內，然周志華見狀猶自後持續追打之，嗣周志華獨自先行折返衝突中心處，被告蔡孝祥則直到周志華一行人復分乘甲、乙車離去後，方捂著頭部步出遠方巷口慢慢走回丁卡拉OK「前方」，並拾起其先前掉落在地之眼鏡各節，同經原審勘驗屬實（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85、87頁、第97至105頁、第125至129頁、第131至133頁、第145頁所附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參照），而併堪認定。足見被告蔡孝祥不僅全程要無積極施加強暴脅迫之作為，復難認有何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等舉措；況由被告蔡孝祥於自丁卡拉OK走往談判地點過程中，不僅放慢腳步，並刻意將手擺在身後俾彰顯自身絕無動手意圖以觀，反足徵其就避免自身走近之舉遭人誤判致爆發肢體衝突，實乃多所用心；暨被告蔡孝祥確實止步於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道分隔線邊，即不再上前，迄至肢體衝突驟起，方伸手將其認為將原屬談判口角「升級」為肢體衝突關鍵且顯非空手之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中心。則被告蔡孝祥首揭關於其走向談判地點，是想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料肢體衝突驟起，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中心，期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全然無稽，被告蔡孝祥究否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顯屬有疑。
　4.本院復審酌，於親見肢體衝突之際（含由原先之談判口角升級為肢體衝突），以最快速度隻身遠離衝突中心且離越遠越好，固最能「明哲報身」，然苟願居中勸架期以降低衝突危害，甚或緩解衝突，既未增加法益遭（進一步）侵害之危險，本為法不禁；又攔阻衝突人群中自己所認（熟）識之下手實施強暴者，而將之逕予帶離衝突中心，縱咸認係屬最佳之勸架手法，惟肢體衝突一旦發生恐場面立即混亂，身處其中或周遭人等，未必具備清晰明辨（或研判）事態發展走向之能力與餘裕，更遑論隨心所欲？況有效緩解衝突或降低衝突危害之方式，原不限於將己所認識之下手施暴者逕予帶離衝突中心一端，將肢體衝突起因之關鍵人物，或顯然身持攻擊性物品之非徒手人員，甚且僅是隨手將周遭之人，於第一時間併予帶離衝突中心，應均同為常人所普遍認可之方式。尤於肢體衝突驟起之際，不但恐場面混亂，實僅有短短數秒時間可供反應（應變），若以行為人「並非」隻身遠離衝突中心，抑或其所併予帶離衝突中心之人尚非其所認識者，反係恰與其所認識者互為對立之該方，即對行為人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甚且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等罪責，均實屬過苛至灼。是故檢察官徒另以被告蔡孝祥直到遭周志華追打始徹底遠離現場（指躲進遠方巷子內而不再為現場監視器所攝錄及之），且於肢體衝突爆發之初，確曾出手抓周志華而彼此有所肢體接觸（指被告蔡孝祥抓住周志華手後退以離開衝突中心之部分）二節，即逕謂被告蔡孝祥乃（至少）有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之該當，同顯不足採。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事證，既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有罪心證，且卷內其他積極事證，不僅無以證明被告蔡孝祥有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犯行，反堪信被告蔡孝祥關於其走向談判地點，是想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到路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料肢體衝突驟起，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中心，期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無稽，即被告蔡孝祥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揆諸首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諭知。
　㈥原審就此部分，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罪，而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所為被告蔡孝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即主文第3項所示）。
四、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妨害秩序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公眾安寧秩序，然妨害公眾安寧秩序此一法益遭侵害關鍵，從非單純之群眾聚合，更非彼此間欠缺聯繫、僅偶然恰好現身同一時、地（空）數人，毋寧應係「暴力群體」之「存續」，即繼續「參與且順應」業有暴力展示之群體並乏離去、勸阻之舉，因足以支持該暴力群體之存續，始有處罰之必要。是以由法益保護角度以觀，「暴力群體」之直接施予強暴、脅迫對象（下稱「遭直接施暴對象」），無論乃係三人以上，又或僅為區區一、兩人，及因見聞該「暴力群體」所對外傳遞之群眾公開暴力，而為此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其餘人等，既自始至終顯乏「參與且順應」該暴力群體之舉止及想法，即要無與該暴力群體之參與（且順應）者，共同成立刑法第150條妨害秩序罪之餘地。否則不啻「遭直接施暴對象」當下任何稍加反擊（抗）之舉措，甚至因見聞群眾公開暴力而心生畏懼，遂先下手為強之人（諸如大力擊敲近身硬物，而期藉此嚇阻「暴力群體」逼近），雖俱無化身為「暴力群體」一員而從中利用其勢之意，卻都可能逕遭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之罪責（有期徒刑6月以上），斷不符事理之平，且已顯違「適當性原則」即「恣意刑罰之禁止」、「必要性原則」即「刑罰謙抑」甚明。
　㈡另方面，從原審認定被告簡大為、黃文成所犯刑法第150條之妨害秩序罪，乃多數人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之犯罪，屬於「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以觀。徵諸肢體衝突當下，互為敵對之兩方陣營，固（各）兼具縱己方所為動盪社會安寧秩序亦不足惜之意，甚或具備妨害秩序之直接故意。惟主要之意念，毋寧在於以暴力壓制敵方，或至少得與敵方相抗衡，斷不能是毫無還手餘地而任由敵方恣意宰制。簡言之，雙方之目標乃為擊倒（或抗衡）敵方而恰成尖銳對立之態勢，自無「同一目標」之可言，則互為敵對雙方之人數，暨又是否符合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聚集三人以上」等要件，即應各自計算、審認，始屬的論至灼。
　㈢職是，原審就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認與敵對方之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施龍昇合計既達7人，即已該當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聚集三人以上」要件，是故被告簡大為乃成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罪，及其連同被告黃文成復與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均成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之共同正犯，自俱有未合。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稱：刑法第150條之妨害秩序罪，在性質上乃屬「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類型，則同具犯意聯絡之人至少需有3人，始符該條第1項所定「聚集三人以上」要件；而被告簡大為、黃文成與周志華一行人於本案中乃互為敵我分明之衝突雙方，雙方間實乏犯意聯絡之可言。職是，被告簡大為、黃文成究否符合「聚集三人以上」要件，應僅就己方計之，尚不得按原審所述，竟不分敵我陣營而將周志華一行人共同列入計算等語，即俱屬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之部分，均予撤銷（即主文第1項）。
　㈣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分別被訴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及下手實施罪、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其中法文所定「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審認，應僅就己方（同方）計之，非得按原審所述，不分敵我陣營合併計算；另剔除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共同意思之蔡孝祥後，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之己方（同方）陣營，應僅餘其2人，且公訴意旨所舉事證，（亦）無足認被告簡大為、黃文成有何「聚集三人以上」之舉，均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則同依首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之諭知（即主文第2項）。
五、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另力憲章則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均不再論列，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友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麒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簡大為、黃文成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蔡孝祥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如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之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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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55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63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簡大為、黃文成部分均撤銷。

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即蔡孝祥部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簡大為與周志華因前為國中同學而相互認

    識，簡奕安、周宗霖則分別為2人之子，因被告簡大為不滿

    簡奕安、周宗霖交友情況，乃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判，

    並為此聚集被告黃文成與蔡孝祥，於民國111年10月9日21時

    55分許，在高雄市○○區○○路○段000號港都練歌坊小吃部（下

    稱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對方前來；另方面周志華邀集

    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甲車）到場，周宗霖則邀集施龍昇共乘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到場。周志華、周宗霖、

    周伯融、孫璿傑（前述4人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及被告

    簡大為、黃文成竟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

    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由被告簡大

    為攜帶水果刀1把插放於長褲、周志華準備裝有重物之袋子

    、周宗霖則攜帶開山刀1把並先藏放在上開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小客車內，嗣雙方人馬一言不合即發生鬥毆，被告簡

    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孫璿傑，周宗霖、孫璿傑則反毆被告

    簡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客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給其而持有，被告簡大為即向周宗

    霖爭搶該開山刀1把，混亂中遭砍傷肚子及右腳，周伯融趁

    隙拿下該開山刀1把而持有，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袋子毆

    打被告簡大為並將其扳倒在地，周志華再持裝有重物之袋子

    追打被告蔡孝祥，另被告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揮向孫璿傑

    ，孫璿傑即與被告黃文成開始互毆，周柏融見狀，持開山刀

    1把揮舞作勢要攻擊被告黃文成，惟遭周宗霖阻擋並拿走該

    把開山刀，周志華毆打被告蔡孝祥後，即返回趁機將被告黃

    文成扳倒，孫璿傑即拿取路邊機車上之安全帽與周志華手持

    裝有重物之袋子，一同毆打被告黃文成，另周宗霖將自周伯

    融處取回之開山刀放置左手後，右手拾起地上竹竿並以竹竿

    毆打被告黃文成，亦即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及

    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乃以前述方式下手實施強暴；另被告蔡

    孝祥及施龍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力憲章（經原審判

    處無罪確定）則為充場面助長聲勢之目的，基於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全程在旁助勢（上

    述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因認被告簡大為，乃係涉犯刑法

    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

    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以下簡

    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及下手實施罪，註：此係

    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為準）；另被告黃文成，係涉犯

    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

    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罪（以

    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至被告蔡

    孝祥，則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前段之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

    強暴在場助勢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

    助勢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

    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

    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

    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被告蔡孝祥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所

    謂「在場助勢」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

    暴，而僅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

    因而助長聲勢之人而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

    在場人間彼此之互動各別判斷。惟該罪既屬妨害秩序罪態樣

    之一，則行為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

    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首應指明。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

    助勢罪嫌，係以被告蔡孝祥之供述，及周志華、周宗霖、周

    伯融、孫璿傑、施龍昇、力憲章、簡大為、黃文成之證述，

    暨監視錄影檔案1份及擷圖數張、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1份、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件

    ，資為論據。

　㈢訊據被告蔡孝祥堅決否認有何（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

    而在場助勢犯行，辯稱：當天我本與簡大為、黃文成在丙小

    吃部隔壁的卡拉OK店（下稱丁卡拉OK）喝了好幾個小時的酒

    ，之後簡大為固然離開店內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待對方

    前來談判，但簡大為並未向我解釋原因，且我一度試圖勸回

    簡大為無效後也就自己回到丁卡拉OK待著，所以我並不知道

    簡大為、黃文成與對方確切的衝突內容。而我之所以會於對

    方抵達丙小吃部「前方」後上前關心，主要顧慮簡大為、黃

    文成先前都已經喝了不少酒，但卻站在車道上與對方談判，

    我才會趨近告以「車多，進來點」，目的只是想提醒談判雙

    方靠邊點以免遭來車碰撞，沒想到雙方竟驟起肢體衝突，我

    當下第一反應是要勸架，不料卻遭受對方的人追打，我沒有

    任何犯罪的意思等語。

　㈣經查：

　1.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甲車，周宗霖、施龍

    昇共乘乙車（下合稱周志華一行人），應簡大為關於談判其

    子簡奕安與周宗霖間狀況之邀約，約於111年10月9日22時15

    分許（註：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顯示之時間「慢」11分鐘，

    所以事件之確切時間應比所顯示時間「快」11分鐘，下同，

    公訴意旨及原審誤均認載為同日21時55分許，俱應予更正）

    ，先後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肢體衝突驟起，即：簡

    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等人，周宗霖、周伯融、周志華反毆簡

    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乙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伊持有

    ，簡大為即向周宗霖爭搶該把開山刀，因而於混亂中遭砍傷

    肚子及右腳，周伯融再趁隙奪下該把開山刀並朝簡大為方向

    揮舞。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袋子毆打簡大為，並於將簡大

    為扳倒在地後，再持該裝有重物之袋子追打被告蔡孝祥。另

    一方面，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1支揮向孫璿傑，孫璿傑見

    狀即與黃文成爭搶該竹竿，並持竹竿互毆，在旁之周伯融則

    持上述開山刀朝黃文成揮舞作勢，惟旋遭周宗霖阻擋並取走

    該把開山刀。周志華追打被告蔡孝祥後，再返回丙小吃部前

    將黃文成扳倒在地，而後孫璿傑即拿取路旁機車上之安全帽

    1頂、周志華則手持上述裝有重物之袋子1只、周宗霖亦趁機

    拾起地上之竹竿1支，3人乃分別持上述物品聯手毆打黃文成

    各節，除據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力

    憲章、簡大為、黃文成分別陳明在卷外，復經原審勘驗現場

    監視錄影畫面審認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暨擷圖可憑（原審

    訴字卷第82至87、97至145頁），此部分固堪認定。

　2.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於111年10月9日晚間乃原相約

    在丙小吃部旁之丁卡拉OK喝酒，嗣因簡大為在3人持續飲酒

    近3小後，致電邀約周宗霖談判其子簡奕安工作之事獲對方

    應允，簡大為乃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周宗霖前來乙節

    ，經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周宗霖於警詢中證述明

    確，且互核要無齟齬，是此部分亦堪認定。惟於周志華一行

    人分乘甲、乙車抵達丙小吃部「前方」之稍前數分鐘，固已

    有人刻意在丙小吃部「前方」持續等候其等前來，然斯時等

    候在丙小吃部「前方」者乃僅有簡大為、黃文成2人，而實

    「不含」被告蔡孝祥其人，亦經原審勘驗審認無訛（原審訴

    字卷第82頁、第97頁所附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參照），則本案

    是否確有公訴意旨「簡大為邀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判，

    並『為此聚集』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之情，已非無疑？檢

    察官遽認簡大為、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乃有聚集三人以上之

    舉，原核與本案客觀卷證之所示，不相契合；檢察官復謂被

    告蔡孝祥既（曾）於簡大為、黃文成施強暴「前」之談判口

    角過程中「在場」，即屬對簡大為、黃文成「嗣後」所為施

    暴舉措提供「心理助益」，自應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

    助勢罪責云云，因談判口角當下，刑法第150條所明定「施

    強暴脅迫」此一「客觀處罰條件」既尚未成就（或「客觀構

    成要件」既尚未該當），則檢察官此部分所述，乃屬混淆前

    後時序之張冠李戴，自均無足憑採。

　3.周志華一行人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即驟起肢體衝突，

    固如前述。惟於驟起肢體衝突之前，周志華一行人乃曾先與

    在甲車車頭一帶處與簡大為談判約3分多鐘，該段期間雙方

    尚無具體施暴行止，亦乏任何脅迫舉措，而被告蔡孝祥乃於

    該段期間中，始（自丁卡拉OK）慢慢走往談判地點，並有將

    手刻意擺在身後之舉，嗣則站在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

    道分隔線邊，而以自己身驅儘量阻隔談判雙方過度侵入快車

    道；另方面，本案肢體衝突恰爆發於「手持（裝有重物）袋

    子之周志華，自甲車車頭處一度步向乙車後再予折返甲車車

    頭處」之際；及於肢體衝突爆發之第一時間，被告蔡孝祥乃

    係抓住周志華手後退以離開衝突中心，惟遭周志華推開；暨

    周志華推開被告蔡孝祥後，乃先針對簡大為進行攻擊，而被

    告蔡孝祥遭周志華推開後，原係繼續往後退離衝突中心（即

    朝丁卡拉OK緩步而行），惟因周志華於扳倒簡大為後（猶手

    持裝有重物袋子）改追趕且撲向被告蔡孝祥，並進以所持袋

    子揮打被告蔡孝祥頭部，被告蔡孝祥不得不快跑躲進遠方巷

    子內，然周志華見狀猶自後持續追打之，嗣周志華獨自先行

    折返衝突中心處，被告蔡孝祥則直到周志華一行人復分乘甲

    、乙車離去後，方捂著頭部步出遠方巷口慢慢走回丁卡拉OK

    「前方」，並拾起其先前掉落在地之眼鏡各節，同經原審勘

    驗屬實（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85、87頁、第97至105頁、

    第125至129頁、第131至133頁、第145頁所附之勘驗筆錄暨

    擷圖參照），而併堪認定。足見被告蔡孝祥不僅全程要無積

    極施加強暴脅迫之作為，復難認有何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

    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等舉措；況由被告蔡孝祥於自丁卡

    拉OK走往談判地點過程中，不僅放慢腳步，並刻意將手擺在

    身後俾彰顯自身絕無動手意圖以觀，反足徵其就避免自身走

    近之舉遭人誤判致爆發肢體衝突，實乃多所用心；暨被告蔡

    孝祥確實止步於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道分隔線邊，即

    不再上前，迄至肢體衝突驟起，方伸手將其認為將原屬談判

    口角「升級」為肢體衝突關鍵且顯非空手之周志華，一併帶

    離衝突中心。則被告蔡孝祥首揭關於其走向談判地點，是想

    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料肢體衝突驟起

    ，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中心，期

    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全然無稽，被告蔡孝祥究

    否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顯屬有疑。

　4.本院復審酌，於親見肢體衝突之際（含由原先之談判口角升

    級為肢體衝突），以最快速度隻身遠離衝突中心且離越遠越

    好，固最能「明哲報身」，然苟願居中勸架期以降低衝突危

    害，甚或緩解衝突，既未增加法益遭（進一步）侵害之危險

    ，本為法不禁；又攔阻衝突人群中自己所認（熟）識之下手

    實施強暴者，而將之逕予帶離衝突中心，縱咸認係屬最佳之

    勸架手法，惟肢體衝突一旦發生恐場面立即混亂，身處其中

    或周遭人等，未必具備清晰明辨（或研判）事態發展走向之

    能力與餘裕，更遑論隨心所欲？況有效緩解衝突或降低衝突

    危害之方式，原不限於將己所認識之下手施暴者逕予帶離衝

    突中心一端，將肢體衝突起因之關鍵人物，或顯然身持攻擊

    性物品之非徒手人員，甚且僅是隨手將周遭之人，於第一時

    間併予帶離衝突中心，應均同為常人所普遍認可之方式。尤

    於肢體衝突驟起之際，不但恐場面混亂，實僅有短短數秒時

    間可供反應（應變），若以行為人「並非」隻身遠離衝突中

    心，抑或其所併予帶離衝突中心之人尚非其所認識者，反係

    恰與其所認識者互為對立之該方，即對行為人繩以聚眾施強

    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甚且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等罪責

    ，均實屬過苛至灼。是故檢察官徒另以被告蔡孝祥直到遭周

    志華追打始徹底遠離現場（指躲進遠方巷子內而不再為現場

    監視器所攝錄及之），且於肢體衝突爆發之初，確曾出手抓

    周志華而彼此有所肢體接觸（指被告蔡孝祥抓住周志華手後

    退以離開衝突中心之部分）二節，即逕謂被告蔡孝祥乃（至

    少）有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之該當，同顯不足

    採。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事證，既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

    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有罪

    心證，且卷內其他積極事證，不僅無以證明被告蔡孝祥有檢

    察官所指之此部分犯行，反堪信被告蔡孝祥關於其走向談判

    地點，是想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到路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

    料肢體衝突驟起，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

    離衝突中心，期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無稽，即

    被告蔡孝祥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揆諸首

    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諭知。

　㈥原審就此部分，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

    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罪，而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

    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所為被告蔡孝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即主文第3項所示）。

四、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妨害秩序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公眾安寧秩序，然

    妨害公眾安寧秩序此一法益遭侵害關鍵，從非單純之群眾聚

    合，更非彼此間欠缺聯繫、僅偶然恰好現身同一時、地（空

    ）數人，毋寧應係「暴力群體」之「存續」，即繼續「參與

    且順應」業有暴力展示之群體並乏離去、勸阻之舉，因足以

    支持該暴力群體之存續，始有處罰之必要。是以由法益保護

    角度以觀，「暴力群體」之直接施予強暴、脅迫對象（下稱

    「遭直接施暴對象」），無論乃係三人以上，又或僅為區區

    一、兩人，及因見聞該「暴力群體」所對外傳遞之群眾公開

    暴力，而為此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其餘人等，既自始

    至終顯乏「參與且順應」該暴力群體之舉止及想法，即要無

    與該暴力群體之參與（且順應）者，共同成立刑法第150條

    妨害秩序罪之餘地。否則不啻「遭直接施暴對象」當下任何

    稍加反擊（抗）之舉措，甚至因見聞群眾公開暴力而心生畏

    懼，遂先下手為強之人（諸如大力擊敲近身硬物，而期藉此

    嚇阻「暴力群體」逼近），雖俱無化身為「暴力群體」一員

    而從中利用其勢之意，卻都可能逕遭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

    下手實施之罪責（有期徒刑6月以上），斷不符事理之平，

    且已顯違「適當性原則」即「恣意刑罰之禁止」、「必要性

    原則」即「刑罰謙抑」甚明。

　㈡另方面，從原審認定被告簡大為、黃文成所犯刑法第150條之

    妨害秩序罪，乃多數人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之犯罪，屬於「

    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以觀。徵諸肢體衝突當下，互為

    敵對之兩方陣營，固（各）兼具縱己方所為動盪社會安寧秩

    序亦不足惜之意，甚或具備妨害秩序之直接故意。惟主要之

    意念，毋寧在於以暴力壓制敵方，或至少得與敵方相抗衡，

    斷不能是毫無還手餘地而任由敵方恣意宰制。簡言之，雙方

    之目標乃為擊倒（或抗衡）敵方而恰成尖銳對立之態勢，自

    無「同一目標」之可言，則互為敵對雙方之人數，暨又是否

    符合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聚集三人以上」等要件，即應各

    自計算、審認，始屬的論至灼。

　㈢職是，原審就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認與敵對方之周志

    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施龍昇合計既達7人，即已

    該當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聚集三人以上」要件，是故被

    告簡大為乃成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罪，及其連

    同被告黃文成復與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均成

    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之共同正犯，自俱

    有未合。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稱：刑法第150條之妨害

    秩序罪，在性質上乃屬「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類型，

    則同具犯意聯絡之人至少需有3人，始符該條第1項所定「聚

    集三人以上」要件；而被告簡大為、黃文成與周志華一行人

    於本案中乃互為敵我分明之衝突雙方，雙方間實乏犯意聯絡

    之可言。職是，被告簡大為、黃文成究否符合「聚集三人以

    上」要件，應僅就己方計之，尚不得按原審所述，竟不分敵

    我陣營而將周志華一行人共同列入計算等語，即俱屬有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之部分，均予

    撤銷（即主文第1項）。

　㈣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分別被訴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

    首謀及下手實施罪、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

    ，其中法文所定「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審認，應僅就己方

    （同方）計之，非得按原審所述，不分敵我陣營合併計算；

    另剔除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共同意思之蔡孝祥後，被

    告簡大為、黃文成之己方（同方）陣營，應僅餘其2人，且

    公訴意旨所舉事證，（亦）無足認被告簡大為、黃文成有何

    「聚集三人以上」之舉，均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則同依首

    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之諭知（

    即主文第2項）。

五、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業經原審判處罪

    刑確定；另力憲章則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均不再論列，

    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友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麒提起上訴，檢察官楊

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簡大為、黃文成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

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蔡孝祥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如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之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

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大為





            黃文成







            蔡孝祥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5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6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簡大為、黃文成部分均撤銷。

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即蔡孝祥部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簡大為與周志華因前為國中同學而相互認識，簡奕安、周宗霖則分別為2人之子，因被告簡大為不滿簡奕安、周宗霖交友情況，乃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判，並為此聚集被告黃文成與蔡孝祥，於民國111年10月9日21時55分許，在高雄市○○區○○路○段000號港都練歌坊小吃部（下稱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對方前來；另方面周志華邀集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到場，周宗霖則邀集施龍昇共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到場。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前述4人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及被告簡大為、黃文成竟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由被告簡大為攜帶水果刀1把插放於長褲、周志華準備裝有重物之袋子、周宗霖則攜帶開山刀1把並先藏放在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嗣雙方人馬一言不合即發生鬥毆，被告簡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孫璿傑，周宗霖、孫璿傑則反毆被告簡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給其而持有，被告簡大為即向周宗霖爭搶該開山刀1把，混亂中遭砍傷肚子及右腳，周伯融趁隙拿下該開山刀1把而持有，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袋子毆打被告簡大為並將其扳倒在地，周志華再持裝有重物之袋子追打被告蔡孝祥，另被告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揮向孫璿傑，孫璿傑即與被告黃文成開始互毆，周柏融見狀，持開山刀1把揮舞作勢要攻擊被告黃文成，惟遭周宗霖阻擋並拿走該把開山刀，周志華毆打被告蔡孝祥後，即返回趁機將被告黃文成扳倒，孫璿傑即拿取路邊機車上之安全帽與周志華手持裝有重物之袋子，一同毆打被告黃文成，另周宗霖將自周伯融處取回之開山刀放置左手後，右手拾起地上竹竿並以竹竿毆打被告黃文成，亦即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及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乃以前述方式下手實施強暴；另被告蔡孝祥及施龍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力憲章（經原審判處無罪確定）則為充場面助長聲勢之目的，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全程在旁助勢（上述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因認被告簡大為，乃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及下手實施罪，註：此係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為準）；另被告黃文成，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至被告蔡孝祥，則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及同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以下簡稱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被告蔡孝祥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所謂「在場助勢」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暴，而僅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因而助長聲勢之人而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在場人間彼此之互動各別判斷。惟該罪既屬妨害秩序罪態樣之一，則行為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首應指明。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嫌，係以被告蔡孝祥之供述，及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力憲章、簡大為、黃文成之證述，暨監視錄影檔案1份及擷圖數張、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1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件，資為論據。

　㈢訊據被告蔡孝祥堅決否認有何（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犯行，辯稱：當天我本與簡大為、黃文成在丙小吃部隔壁的卡拉OK店（下稱丁卡拉OK）喝了好幾個小時的酒，之後簡大為固然離開店內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待對方前來談判，但簡大為並未向我解釋原因，且我一度試圖勸回簡大為無效後也就自己回到丁卡拉OK待著，所以我並不知道簡大為、黃文成與對方確切的衝突內容。而我之所以會於對方抵達丙小吃部「前方」後上前關心，主要顧慮簡大為、黃文成先前都已經喝了不少酒，但卻站在車道上與對方談判，我才會趨近告以「車多，進來點」，目的只是想提醒談判雙方靠邊點以免遭來車碰撞，沒想到雙方竟驟起肢體衝突，我當下第一反應是要勸架，不料卻遭受對方的人追打，我沒有任何犯罪的意思等語。

　㈣經查：

　1.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力憲章共乘甲車，周宗霖、施龍昇共乘乙車（下合稱周志華一行人），應簡大為關於談判其子簡奕安與周宗霖間狀況之邀約，約於111年10月9日22時15分許（註：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顯示之時間「慢」11分鐘，所以事件之確切時間應比所顯示時間「快」11分鐘，下同，公訴意旨及原審誤均認載為同日21時55分許，俱應予更正），先後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肢體衝突驟起，即：簡大為出手攻擊周宗霖等人，周宗霖、周伯融、周志華反毆簡大為；周宗霖並命周伯融至乙車內取出開山刀1把交伊持有，簡大為即向周宗霖爭搶該把開山刀，因而於混亂中遭砍傷肚子及右腳，周伯融再趁隙奪下該把開山刀並朝簡大為方向揮舞。周志華則持裝有重物之袋子毆打簡大為，並於將簡大為扳倒在地後，再持該裝有重物之袋子追打被告蔡孝祥。另一方面，黃文成則拾起路旁竹竿1支揮向孫璿傑，孫璿傑見狀即與黃文成爭搶該竹竿，並持竹竿互毆，在旁之周伯融則持上述開山刀朝黃文成揮舞作勢，惟旋遭周宗霖阻擋並取走該把開山刀。周志華追打被告蔡孝祥後，再返回丙小吃部前將黃文成扳倒在地，而後孫璿傑即拿取路旁機車上之安全帽1頂、周志華則手持上述裝有重物之袋子1只、周宗霖亦趁機拾起地上之竹竿1支，3人乃分別持上述物品聯手毆打黃文成各節，除據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力憲章、簡大為、黃文成分別陳明在卷外，復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審認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暨擷圖可憑（原審訴字卷第82至87、97至145頁），此部分固堪認定。

　2.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於111年10月9日晚間乃原相約在丙小吃部旁之丁卡拉OK喝酒，嗣因簡大為在3人持續飲酒近3小後，致電邀約周宗霖談判其子簡奕安工作之事獲對方應允，簡大為乃轉往丙小吃部「前方」等候周宗霖前來乙節，經被告蔡孝祥與簡大為、黃文成、周宗霖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互核要無齟齬，是此部分亦堪認定。惟於周志華一行人分乘甲、乙車抵達丙小吃部「前方」之稍前數分鐘，固已有人刻意在丙小吃部「前方」持續等候其等前來，然斯時等候在丙小吃部「前方」者乃僅有簡大為、黃文成2人，而實「不含」被告蔡孝祥其人，亦經原審勘驗審認無訛（原審訴字卷第82頁、第97頁所附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參照），則本案是否確有公訴意旨「簡大為邀約周志華、周宗霖見面談判，並『為此聚集』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之情，已非無疑？檢察官遽認簡大為、黃文成與被告蔡孝祥乃有聚集三人以上之舉，原核與本案客觀卷證之所示，不相契合；檢察官復謂被告蔡孝祥既（曾）於簡大為、黃文成施強暴「前」之談判口角過程中「在場」，即屬對簡大為、黃文成「嗣後」所為施暴舉措提供「心理助益」，自應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責云云，因談判口角當下，刑法第150條所明定「施強暴脅迫」此一「客觀處罰條件」既尚未成就（或「客觀構成要件」既尚未該當），則檢察官此部分所述，乃屬混淆前後時序之張冠李戴，自均無足憑採。

　3.周志華一行人抵達丙小吃部「前方」未幾即驟起肢體衝突，固如前述。惟於驟起肢體衝突之前，周志華一行人乃曾先與在甲車車頭一帶處與簡大為談判約3分多鐘，該段期間雙方尚無具體施暴行止，亦乏任何脅迫舉措，而被告蔡孝祥乃於該段期間中，始（自丁卡拉OK）慢慢走往談判地點，並有將手刻意擺在身後之舉，嗣則站在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道分隔線邊，而以自己身驅儘量阻隔談判雙方過度侵入快車道；另方面，本案肢體衝突恰爆發於「手持（裝有重物）袋子之周志華，自甲車車頭處一度步向乙車後再予折返甲車車頭處」之際；及於肢體衝突爆發之第一時間，被告蔡孝祥乃係抓住周志華手後退以離開衝突中心，惟遭周志華推開；暨周志華推開被告蔡孝祥後，乃先針對簡大為進行攻擊，而被告蔡孝祥遭周志華推開後，原係繼續往後退離衝突中心（即朝丁卡拉OK緩步而行），惟因周志華於扳倒簡大為後（猶手持裝有重物袋子）改追趕且撲向被告蔡孝祥，並進以所持袋子揮打被告蔡孝祥頭部，被告蔡孝祥不得不快跑躲進遠方巷子內，然周志華見狀猶自後持續追打之，嗣周志華獨自先行折返衝突中心處，被告蔡孝祥則直到周志華一行人復分乘甲、乙車離去後，方捂著頭部步出遠方巷口慢慢走回丁卡拉OK「前方」，並拾起其先前掉落在地之眼鏡各節，同經原審勘驗屬實（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85、87頁、第97至105頁、第125至129頁、第131至133頁、第145頁所附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參照），而併堪認定。足見被告蔡孝祥不僅全程要無積極施加強暴脅迫之作為，復難認有何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等舉措；況由被告蔡孝祥於自丁卡拉OK走往談判地點過程中，不僅放慢腳步，並刻意將手擺在身後俾彰顯自身絕無動手意圖以觀，反足徵其就避免自身走近之舉遭人誤判致爆發肢體衝突，實乃多所用心；暨被告蔡孝祥確實止步於談判地點之最外圍即快慢車道分隔線邊，即不再上前，迄至肢體衝突驟起，方伸手將其認為將原屬談判口角「升級」為肢體衝突關鍵且顯非空手之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中心。則被告蔡孝祥首揭關於其走向談判地點，是想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料肢體衝突驟起，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中心，期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全然無稽，被告蔡孝祥究否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顯屬有疑。

　4.本院復審酌，於親見肢體衝突之際（含由原先之談判口角升級為肢體衝突），以最快速度隻身遠離衝突中心且離越遠越好，固最能「明哲報身」，然苟願居中勸架期以降低衝突危害，甚或緩解衝突，既未增加法益遭（進一步）侵害之危險，本為法不禁；又攔阻衝突人群中自己所認（熟）識之下手實施強暴者，而將之逕予帶離衝突中心，縱咸認係屬最佳之勸架手法，惟肢體衝突一旦發生恐場面立即混亂，身處其中或周遭人等，未必具備清晰明辨（或研判）事態發展走向之能力與餘裕，更遑論隨心所欲？況有效緩解衝突或降低衝突危害之方式，原不限於將己所認識之下手施暴者逕予帶離衝突中心一端，將肢體衝突起因之關鍵人物，或顯然身持攻擊性物品之非徒手人員，甚且僅是隨手將周遭之人，於第一時間併予帶離衝突中心，應均同為常人所普遍認可之方式。尤於肢體衝突驟起之際，不但恐場面混亂，實僅有短短數秒時間可供反應（應變），若以行為人「並非」隻身遠離衝突中心，抑或其所併予帶離衝突中心之人尚非其所認識者，反係恰與其所認識者互為對立之該方，即對行為人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甚且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等罪責，均實屬過苛至灼。是故檢察官徒另以被告蔡孝祥直到遭周志華追打始徹底遠離現場（指躲進遠方巷子內而不再為現場監視器所攝錄及之），且於肢體衝突爆發之初，確曾出手抓周志華而彼此有所肢體接觸（指被告蔡孝祥抓住周志華手後退以離開衝突中心之部分）二節，即逕謂被告蔡孝祥乃（至少）有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罪之該當，同顯不足採。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事證，既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有罪心證，且卷內其他積極事證，不僅無以證明被告蔡孝祥有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犯行，反堪信被告蔡孝祥關於其走向談判地點，是想提醒談判雙方儘量靠到路邊以免遭來車碰撞，不料肢體衝突驟起，其當下（第一）反應就是將周志華一併帶離衝突中心，期藉此緩解該肢體衝突等所辯，實非無稽，即被告蔡孝祥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揆諸首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諭知。

　㈥原審就此部分，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蔡孝祥涉犯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在場助勢之罪，而為被告蔡孝祥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所為被告蔡孝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即主文第3項所示）。

四、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妨害秩序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公眾安寧秩序，然妨害公眾安寧秩序此一法益遭侵害關鍵，從非單純之群眾聚合，更非彼此間欠缺聯繫、僅偶然恰好現身同一時、地（空）數人，毋寧應係「暴力群體」之「存續」，即繼續「參與且順應」業有暴力展示之群體並乏離去、勸阻之舉，因足以支持該暴力群體之存續，始有處罰之必要。是以由法益保護角度以觀，「暴力群體」之直接施予強暴、脅迫對象（下稱「遭直接施暴對象」），無論乃係三人以上，又或僅為區區一、兩人，及因見聞該「暴力群體」所對外傳遞之群眾公開暴力，而為此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之其餘人等，既自始至終顯乏「參與且順應」該暴力群體之舉止及想法，即要無與該暴力群體之參與（且順應）者，共同成立刑法第150條妨害秩序罪之餘地。否則不啻「遭直接施暴對象」當下任何稍加反擊（抗）之舉措，甚至因見聞群眾公開暴力而心生畏懼，遂先下手為強之人（諸如大力擊敲近身硬物，而期藉此嚇阻「暴力群體」逼近），雖俱無化身為「暴力群體」一員而從中利用其勢之意，卻都可能逕遭繩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之罪責（有期徒刑6月以上），斷不符事理之平，且已顯違「適當性原則」即「恣意刑罰之禁止」、「必要性原則」即「刑罰謙抑」甚明。

　㈡另方面，從原審認定被告簡大為、黃文成所犯刑法第150條之妨害秩序罪，乃多數人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之犯罪，屬於「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以觀。徵諸肢體衝突當下，互為敵對之兩方陣營，固（各）兼具縱己方所為動盪社會安寧秩序亦不足惜之意，甚或具備妨害秩序之直接故意。惟主要之意念，毋寧在於以暴力壓制敵方，或至少得與敵方相抗衡，斷不能是毫無還手餘地而任由敵方恣意宰制。簡言之，雙方之目標乃為擊倒（或抗衡）敵方而恰成尖銳對立之態勢，自無「同一目標」之可言，則互為敵對雙方之人數，暨又是否符合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聚集三人以上」等要件，即應各自計算、審認，始屬的論至灼。

　㈢職是，原審就被告簡大為、黃文成部分，認與敵對方之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施龍昇合計既達7人，即已該當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聚集三人以上」要件，是故被告簡大為乃成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罪，及其連同被告黃文成復與周志華、周伯融、孫璿傑、周宗霖，均成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之共同正犯，自俱有未合。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稱：刑法第150條之妨害秩序罪，在性質上乃屬「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類型，則同具犯意聯絡之人至少需有3人，始符該條第1項所定「聚集三人以上」要件；而被告簡大為、黃文成與周志華一行人於本案中乃互為敵我分明之衝突雙方，雙方間實乏犯意聯絡之可言。職是，被告簡大為、黃文成究否符合「聚集三人以上」要件，應僅就己方計之，尚不得按原審所述，竟不分敵我陣營而將周志華一行人共同列入計算等語，即俱屬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之部分，均予撤銷（即主文第1項）。

　㈣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分別被訴之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首謀及下手實施罪、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而下手實施罪，其中法文所定「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審認，應僅就己方（同方）計之，非得按原審所述，不分敵我陣營合併計算；另剔除欠缺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共同意思之蔡孝祥後，被告簡大為、黃文成之己方（同方）陣營，應僅餘其2人，且公訴意旨所舉事證，（亦）無足認被告簡大為、黃文成有何「聚集三人以上」之舉，均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則同依首揭法文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簡大為、黃文成均無罪之諭知（即主文第2項）。

五、周志華、周宗霖、周伯融、孫璿傑、施龍昇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另力憲章則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均不再論列，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友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麒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簡大為、黃文成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蔡孝祥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如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之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